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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

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

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

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三、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

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

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六、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设前提、资产评估报告特别

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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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

限公司 51%股权所涉及的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中同华评报字（2018）第 121174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或我公司）接受贵方的委托，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公认的评估方法，按照必

要的评估程序，对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

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为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

司51%股权事宜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 

评估对象：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动资

产、非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评估基准日：2018年10月31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体结论如

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5,982.97 5,930.58 -51.99 -0.87 

非流动资产 2 2,741.13 3,067.99 326.86 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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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 - 
  

投资性房地产 4 - - 
  

固定资产 5 2,741.13 3,067.99 326.86 11.92 

在建工程 6 - - 
  

无形资产 7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 - 
  

资产总计 10 8,724.10 8,998.97 274.87 3.15 

流动负债 11 4,395.67 4,395.67 
  

非流动负债 12 - - 
  

负债总计 13 4,395.67 4,395.67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4 4,328.43 4,603.30 274.87 6.35 

本次委估的固定资产金帝酒楼账面价值已包含土地价值，收益法评估的是房地合

一价值。 

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西建房（2014238号），资质等级：肆级，发证时间2014年10月20日，有效

期至2016年10月31日。截至评估基准日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已过期。 

截至评估基准日海港中心商业楼处于停工状态。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结

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资产状况、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

日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方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

估。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评估

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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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

限公司 51%股权所涉及的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中同华评报字（2018）第 121174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方的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

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

评估程序，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

51%股权事宜涉及的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2018年10月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概况 

本次评估的委托人为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

公司，被评估单位为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

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为法律法规规定的使用者。 

（一）委托人一概况 

1.注册登记情况 

名    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2179235351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 869 号融城金阶 A 座 

法定代表人：许雷 

注册资本：160568.6909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7 年 4 月 21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土

地开发；项目投资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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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托人二暨被评估单位概况 

1.注册登记情况 

名称：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9587437497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西安国际港务区港务大道88号综合楼2层203号房间 

法定代表人：杨蕾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2月16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贸易（除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会议服务，房

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酒店管理，建筑材料、木材制品的销售。（以上经营范围除

国家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2.企业历史沿革 

（1）公司成立时股东有两名，韩彦超认缴2,550.00万元人民币，实缴510.00万元

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2012年2月8日，余额于2014年2月8日之前缴足；

张平利认缴2,450.00万元人民币，实缴490.0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

间2012年2月8日，余额于2014年2月8日之前缴足。陕西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了陕兴验字（2012）第028号验字报告。 

依据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2012年10月30日章程修正案，韩彦超认缴

2,550.00万元人民币，实缴256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比例51%，出资

时间2012年11月1日；张平利认缴2,450.00万元人民币，实缴2,450.00万元人民币，出

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比例49%，出资时间2012年11月1日。陕西秦汉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陕秦汉会验字（2012）第1296号验字报告。 

（2）2014年5月8日，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正：1）同意公司

股东由韩彦超、张平利变更为韩彦超、胡帅。张平利将拥有的本公司出资计49%的

2,450.00万元转让给胡帅，变更后股权为胡帅49%，韩彦超51%。 

（3）2018年8月，公司股东胡帅和韩彦超将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杨超和杨蕾，变更

后股权结构为：杨超出资2,550.00万元，占比51%，杨蕾出资2,450.00万元占比49%。 

截至2018年10月31日，公司股本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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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  本 持股比例（%） 

杨蕾 24,500,000.00 49 

杨超 25,500,000.00 51 

合计 50,000,000.00 100 

3.公司项目情况简介 

海港中心项目位于西安国际港务区，西安国际港务区是陕西省、西安市为打造内

陆改革开放新高地而设立的经济先导区，是省市践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建设对

外开放大通道的重要抓手和主要平台，是陕西自贸区的核心板块，是大西安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的东部新中心和第十四届全运会主场馆所在地。 

园区位于西安市主城区东北部的灞渭三角洲，浐河、灞河、泾河、渭河四水聚

港，规划控制区120平方公里，规划建设面积89.89平方公里。区位优势明显，骨干路

网与西安三环路、绕城高速无缝对接，距离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8公里，西安高铁站5

公里，距西安行政新中心仅15分钟车程，穿区而过的西安地铁3号线已建成通车，地

铁14号线等即将开工建设。园区对外与陕沪、包茂、连霍、福银等8条高速公路通过

绕城无缝衔接，是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基地。 

海港中心项目依港务大道和秦汉大道十字东侧，位于西安保税区内，紧邻地铁3

号线保税区站。其距离市中心约25公里；距离西安北站约15公里；距离西安咸阳机场

约40公里。项目周边配套齐全，商业配套齐全，附近聚集陆港购物广场、跨境购物中

心、陆港保税大厦等； 周边生活配套完善，隔港务大道有港陆足球公园、港务区公

园等，为居民休闲生活提供便利；附近教育配套资源丰富，附近有多所学校满足居民

教育需求。 

（1）海港中心商业楼项目概况 

①金帝酒楼 

项目名称：海港中心商业楼（金帝酒楼） 

建设单位：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功能：酒店及其配套辅助功能 

项目位置：西安国际港务区秦汉大道以南、港务大道以东 

建筑规模：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建筑高度9.25米 

建筑功能划分：地下层为厨房及设备机房，夹层至二层为商业用房 

总建筑面积：4,911.09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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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类型：框架结构 

建筑基低面积：2,857.00平方米 

②海港中心商业楼 

项目名称：海港中心商业楼 

建设单位：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功能：办公、酒店、商业及其配套辅助功能 

项目位置：西安国际港务区秦汉大道以南、港务大道以东 

建筑规模：地上二十二层、地下一层，建筑高度80米 

建筑功能划分：地下层为小汽车地下停车库及设备机房，共4000平方米，可停放

小汽车570辆，地上二十二层为综合楼，建筑面积52,500.00平方米，其中，酒店式公

寓建筑面积22,000.00平方米，写字楼建筑面积30,500.00平方米。 

建筑结构类型：框架剪力墙 

4.项目证照取得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西建房（2014238

号），资质等级：肆级，发证时间2014年10月20日，有效期至2016年10月31日。 

（2）西港国用（2013）第03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用途：商业，使用权类

型：出让，宗地面积15,417.19平方米，终止日期2051年5月2日，由西安国际港务区海

荣实业有限公司从西安国际陆港保税物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转让取得。 

（3）西规国际港地字第（2013）02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项目征地38.471

亩（其中净用地23.126亩，代征道路8.955亩，代征绿地6.390亩），建设规模约6.15万

平方米，用地性质：商业服务设施用地。 

（4）西规国际港建字第（2014）00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位置：秦

汉大道以南、港务中路以西，建设规模：综合楼及商业楼，总建筑面积61,438.00平方

米（含地下建筑面积4,600.00平方米）。 

（5）编号610149201711220101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金帝酒楼），建设规

模4,338.00平方米，合同价款1016.8206万元。勘察单位：陕西西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圣帝国际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陕西新时空建筑工程装饰有

限公司；监理单位：陕西知含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同工期：700天。 

5.项目进度情况 

本项目在执行中按照两期进行项目开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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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已建成商业用房面积4,768.00平方米，同时出租给西安市国际港务区金帝酒

楼有限公司，2015年9月通过验收，已投入使用，目前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二期：在建办公综合楼项目名称为“海港中心”，该项目基坑土方开挖已完成，

土方开挖29,290.66立方米，CFG桩基施工已完成，共计施工1,292根，浇筑砼土2,494.16

立方米；锚杆护坡施工已完成，共计1,722.36平方米；级配砂石垫层200厚已施工完成，

共计完成863.30立方米；100厚砼垫层已施工完成，共计完成394.50立方米。 

6. 近年企业的资产、财务、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 

历史年度及评估基准日企业的资产、财务、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如下表：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10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724.10 7,794.80 5,639.42 5,670.31 

负债总额 4,395.67 3,216.95 692.75 702.06 

净资产 4,328.43 4,577.86 4,946.67 4,968.26 

项目 2018 年 1-10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90.50 0.00 0.00 0.00 

利润总额 -249.43 -9.67 -21.58 -7.06 

净利润 -249.43 -9.67 -21.58 -7.06 

以上 2015 和 2016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2017 年度和评估基准日财务

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专项审计

报告 XYZH/2018XAA400454 号。 

7. 执行的主要会计政策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纳增值税额 10%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交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交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交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所得额 25% 

土地使用税 土地面积 6 元/平方米 

（三）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本次评估的委托人一和委托人二暨被评估单位为交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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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目的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2次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会议决定云南

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51%股权。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

限公司51%股权事宜涉及的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经济行为

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本次评估所涉及的经济行为已获得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

通过。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是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是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具体资产类型

和审计后账面价值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一 流动资产合计 59,829,701.61 

1 货币资金 14,782.72 

2 预付款项 1,975,821.48 

3 其他应收款 2,360,294.27 

4 存货 55,478,803.14 

二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411,311.06 

1 固定资产 27,411,311.06 

三 资产总计 87,241,012.67 

四 流动负债 43,956,746.53 

1 应付账款 38,963,247.21 

2 应交税费 693,707.97 

6 其他应付款 4,299,791.35 

五 非流动负债  

六 负债总计 43,956,746.53 

七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43,284,266.14 

（一）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已承诺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所涉及的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且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XYZH/2018XAA400454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情况 

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确认本次评估无需要申报的表外资产。 

（三）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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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不存在引用其他机构报告的情况。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采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市场价值作为选定的价值类型，具体定义如下：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持续经营在本报告中是指被评估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会按其现状持续下去，并在

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2018年10月31日；  

评估基准日是由委托人根据经济行为的实现的原因确定的。 

六、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2次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 

（二）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及其实施条例；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 及其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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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91 号,1991)； 

10.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378 号，200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 538 号令，2008)及相关修订

(2017 年修订版)；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5 号，1990）；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138 号，1993）及其实

施细则；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483 号，2006)； 

15.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通知（国

税发〔2009〕31 号 ）； 

16.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2016〕36 号)； 

17.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 

18.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6 号，2017）； 

19.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第 12 号令，2005)； 

20.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资委产权

[2006]274 号)； 

21. 《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审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产权〔2009〕

941 号)； 

22. 《关于印发〈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的通知》(国资发产权

〔2013〕64 号)； 

23.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第 32 号令，2016 年 6

月 24 日)； 

24. 《关于印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土地资产管理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

干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433 号)； 

25. 《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26. 《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 号)； 

27.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

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8〕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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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其他与资产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三）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7〕31 号）；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7〕32 号）；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7〕34 号）；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7〕36 号）； 

8.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9.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 号）； 

10.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1.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2.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3.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四）权属依据 

1.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3.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权属证明文件。 

（五）取价依据 

1.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基准日审计报告； 

2.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投资概算、设计概算、工程预决

算等资料； 

3. 项目全周期开发、销售测算表； 

4. 《陕西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和《陕西省房产税实施细则》； 

5. 市场询价资料； 

6. 国家宏观、行业统计分析资料； 

7.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盈利预测及相关资料； 

8. 可比上市公司的相关资料； 

9. WIND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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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六） 其他依据 

1.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各类《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 

2.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同华签

订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3. 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访谈记录；  

4.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依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

分析上述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依法选择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未选用市场法评估的理由：在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均难以找到足够的与评估

对象相同或相似的可比企业交易案例，故不适用市场法评估。 

选取收益法评估的理由：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和收益额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

衡量；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量化，故本次评估选用了收益法。 

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理由：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资产

负债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可以被识别，并可以用适当的方法单独进行评估，故

本次评估选用了资产基础法。 

（二）评估方法简介 

1. 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法和企业自由现金

流折现法。 

股利折现法，通常适用于缺乏控制权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 

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法，现金流口径为归属于股东的现金流量，对应的折现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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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资本成本，评估值内涵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现金流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负债价值-有

息负债 

基本公式为： 

DBE   

式中：E 为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D 为负息负债的市场价值，B

为企业整体市场价值。 

 iCPB   

式中：P 为经营性资产价值，ΣCi 为评估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含溢余

资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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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i：评估基准日后第 i 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r：折现率； 

n：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存货开发销售业务为有限年

期经营，存货的预测期以项目预计开发运作结束期为评估预测截止期，本次存货的

开发运作结束期为 2022 年，假设预测期结束后项目公司进行清算，回收营运资金、

实物资产残值，综合存货的结束期，本次以 2018 年 11-12 月至 2022 年为预测期，进

行有限年期预测。  

各参数确定如下： 

（1）自由现金流 Ri 的确定 

Ri＝主营业务收入现金流入-主营业务成本现金流出-营业税金及附加现金流出-期

间费用现金流出-所得税现金流出-资本性支出+税后利息支出+期末资产变现流入 

（2）折现率 r 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确定，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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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e：权益资本成本；Rd：负息负债资本成本；T： 所得税率。 

（3）权益资本成本 Re 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公式如下： 

Re＝Rf＋β×ERP＋Rs 

式中：Re 为股权回报率；Rf 为无风险回报率；β 为风险系数；ERP 为市场风险超

额回报率；Rs为公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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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含溢余资产）ΣCi 的价值 

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是指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无关的，评估基准日后企业自由现

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与负债。 

溢余资产是指评估基准日超过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评估基准日后企业自由现金流

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 

对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含溢余资产），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2. 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

础，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各项资产的价值应当根据其具体情况选用适

当的具体评估方法得出，所选评估方法可能有别于其作为单项资产评估对象时的具体 

评估方法，应当考虑其对企业价值的贡献。 

各类资产、负债具体评估方法如下： 

（1）流动资产的评估 

被评估单位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和存货。 

①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通过现金盘点、核实银行对账单、银行函证

等，以核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②预付账款，根据所能收回的相应货物形成资产或权利的价值确定评估值。对于

能够收回相应货物或权利的，按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对于那些有确凿证据表

明收不回相应货物，也不能形成相应资产或权益的预付账款，其评估值为零。 

③其他应收款，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对于期后已收回和有充分理由相信能全额

收回的，按账面余额确认评估值；对于收回的可能性不确定的款项，参照账龄分析估

计可能的风险损失额，以账面余额扣减估计的风险损失额确定评估值；坏账准备按零

确定评估值。 

④ 存货 

对于在建的项目，已取得当地规划部门审定的修建性规划指标，所在区域房地产

开发、交易市场较活跃，项目开发的成本、费用能合理预测，具备假设开发法的条

件，故本次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对于待建的项目，已取得企业提供的项目项目运营计划，所在区域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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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市场较活跃，项目开发的成本、费用能合理预测，具备假设开发法的条件，故本

次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假设开发法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价值=开发后房地产价值-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

-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以上数据均采用动态数据，即以折现后的价值计算。 

（2）非流动资产的评估 

被评估单位非流动资产为固定资产。  

①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市场法、收益

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等。其中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

开发法是目前常用的四种估价方法。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评估方法选择的理由如下： 

委估房地产为酒楼，截至评估基准日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类似物业在市场上整

体交易的案例较少，无法满足市场法评估的必要条件，因此本次无法选用市场法对其

进行评估。 

由于固定资产金帝酒楼为能够获得收益的商业性房地产，目前整体出租给西安市

国际港务区金帝酒楼有限公司，租赁期限6年，其价值集中体现在它的获益能力上，故

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假设开发法一般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而本次估价对象为已建

成房地产，规模适当、配套合理，且现状符合当前规划要求，没有再开发的余地与必

要，故本次估价不适用此种方法。 

成本法是根据估价对象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来求取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

法，其本质是以房地产的重新开发成本为导向来求取房地产的价值或价格，从成本法

的理论依据来看，成本法一般适用于评估可独立开发的整体房地产的价值，由于委估

房地产为同一地块的一期工程，其占用的土地无法独立分割，因此不选用成本法进行

评估。 

②评估方法简介 

收益法是指预计估价对象未来各期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算

到估价时点上的现值后累加，以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固定资产金帝酒楼为能够获得收益的商业性房地产，目前整体出租给西安市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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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务区金帝酒楼有限公司，租赁期限6年，其价值集中体现在它的获益能力上，故采用

收益法进行评估。在租赁期间按合同租金确定租金收入，在租赁期间届满后应按市场

租金确定租金收入。 

（3）流动负债的评估 

负债包括应付账款、应交税费和其他应付款。 

各类负债在查阅核实的基础上，根据评估目的实现后的被评估单位实际需要

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一) 评估准备阶段 

与委托人洽谈，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

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订立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确定项目负责人，组成评估项目

组，编制资产评估计划；辅导被评估单位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准备评估所需资料。 

(二) 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 

根据此次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按照评估程序准则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评估

人员通过询问、访谈、核对、勘查、函证、复核等方式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和负债

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从

各种可能的途径获取评估资料，核实评估范围，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

律权属。 

(三) 评定估算和 编制初步评估报告阶段 

项目组评估专业人员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

算的依据和底稿；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选择适

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各专业及各类资

产的初步测算结果和评估说明。 

审核确认项目组成员提交的各专业及各类资产的初步测算结果和评估说明准确无

误，评估工作没有发生重复和遗漏情况的基础上，进行资产评估汇总分析，编制初步

评估报告。 

(四) 评估报告内审和提交资产评估报告阶段 

本公司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资产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

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形成评估结论；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许可的相关

当事方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沟通；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要求向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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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假设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估师根据待评

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假设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

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

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3.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在可预见

的将来持续不断地经营下去。 

(二)特殊假设 

1． 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2．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利率、汇率、赋

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3． 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

管理模式，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4． 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

情况继续使用，并未考虑各项资产各自的最佳利用； 

5． 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

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6． 被评估单位和委托人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7． 假设企业提供的项目全周期开发计划、项目全周期销售计划及营销费用、项

目全成本测算的数据是合理的； 

8． 本次评估是基于企业基准日的存量资产为基础进行的，并未考虑企业在未来

可能取得的新项目开发所产生的价值； 

9． 本次评估是基于能如期实现工程的竣工验收，预期能获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并按销售计划实现产品销售。本次测算资产价值时，未考虑可能出现的工程质量

问题、工期后延所产生的成本增加及或有负债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10． 本次评估是基于项目所在地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情况，对可预期的未售物业

的预计销售价格进行了适当合理判断，但未考虑未来项目所在地房地产市场发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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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时对评估结果产生的影响。 

11． 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

及被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12． 本次评估假设企业于年度内均匀获得净现金流； 

当出现与上述假设条件不一致的事项发生时，本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十、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后资产账面价值为 8,724.10 万元，负债为 4,395.67 万元，净

资产为 4,328.43 万元。 

（一）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8,724.10万元，评估值为8,998.97万元，评估增值274.87万元，

增值率3.15%；负债账面价值为4,395.67万元，评估值为4,395.67万元，无评估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328.43万元，评估值为4,603.30万元，评估增值274.87万元，增值

率6.35%。 

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基础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5,982.97 5,930.58 -51.99 -0.87 

非流动资产 2 2,741.13 3,067.99 326.86 11.92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 - 
  

投资性房地产 4 - - 
  

固定资产 5 2,741.13 3,067.99 326.86 11.92 

在建工程 6 - - 
  

无形资产 7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 - 
  

资产总计 10 8,724.10 8,998.97 274.87 3.15 

流动负债 11 4,395.67 4,3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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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 12 - - 
  

负债总计 13 4,395.67 4,395.67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4 4,328.43 4,603.30 274.87 6.35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基础法评估明细表。 

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评估值主要增减值原因为： 

1、流动资产评估值59,309,776.99元，评估减值519,924.62元，减值率0.87%。评估

增值原因主要如下： 

预付账款为企业按照购货合同规定预付的材料款和工程款，预付账款价值已在存

货开发成本的评估值中体现，预付账款评估为零，流动资产评估形成减值。 

2、非流动资产评估值30,679,900.00元，评估增值3,268,588.94元，增值率11.92%。

评估增值原因主要如下： 

评估增值原因主要为房地产市场租金价格上涨，同时企业摊销年限短于房地产法

定可使用年限，故评估形成增值。 

（二）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4,740.00

万元。 

（三）评估结论 

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 4,603.30 万元，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4,740.00 万元，两者的

差异为 136.70 万元，差异率 2.97%。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为： 

经分析，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参数选取基本合理。差 

异产生原因主要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

度考虑的，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收益法是对企业未来的项目开

发、销售进行合理预测，通过未来净现金流入折现加总得出评估结论，项目未来开发

进度、物业销售进度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资产基础法中的存货和固定资产已分别采

用动态假设开发法和租金收益法进行了评估，相应整体评估结果已充分体现被评估单

位在评估基准日所拥有的资产及负债价值。结合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的

实际情况及本次评估目的，我们认为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能客观地反映本次评估目

的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故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4,603.30 万元为西安国际

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则评估基准日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603.3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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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四）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  

在合理确定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基础上，根据

本次评估目的涉及的股权比例，相应确定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股东部分

权益价值，即：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 51%股权价

值 

=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持股比例 

=4,603.30×51% 

=2,347.68（万元） 

本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

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 

（一）抵押、担保、租赁及其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 

1、租赁事项 

截至评估基准日金帝酒楼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目前整体出租给西安市国际港

务区金帝酒楼有限公司，租赁期限 6 年，自 2013 年 11 月 20 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19

日止，计租日从 2017 年 11 月 20 日起开始计算，2013 年 11 月 20 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19 日为免租期，租赁费用标准为每年 100 万元（含税）。 

（二）关联方情况 

1、关联交易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①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中长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结算 20,475,437.45 0.00 

陕西长安文化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 400,000.00 0.00 

西安秦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6,496,428.20 8,264,039.80 

合计 - 27,371,865.65 8,264,039.80 

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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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国际港务区金帝酒楼有限公司 房产租赁费 904,995.90 0.00 

合计 - 904,995.90 0.00 

②关联出租情况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

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

租赁费 
上年确认的

租赁费 
西安市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

有限公司 
西安市国际港务区金帝酒楼有限公司 房产 904,995.90  

西安秦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市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 房产 6,496,428.20 8,264,039.80

2、关联方往来余额 

（1）应收项目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年初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西安海荣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839,194.27 0.00 1,408,194.27 0.00 

其他应收款 中长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00 0.00 500,000.00 0.00 

（2）应付项目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应付账款 中长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475,437.45 25,321,952.08 

应付账款 陕西长安文化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0 0.00 

应付账款 西安秦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4,760,468.00 0.00 

其他应付款 西安智道电子信息科技园有限公司 4,000,000.00 4,000,000.00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反映委托评估对象在持续经营、外部宏观经济环境

不发生变化等假设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下的价

值。 

2.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未考虑委估资产可能存在的产权登记或权属变更过程

中的相关费用和税项；未考虑上述抵押、担保等事项对估值的影响；未考虑评估值增

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3. 本评估报告是在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相关当事方提供与资产评估相关资料基

础上做出的。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委托

方及相关当事方的责任；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责任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

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该资料及其来源进

行必要的核查验证和披露，不代表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提供任何保

证，对该资料及其来源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 

4. 评估过程中，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所评估房屋建构筑物的外貌进行了观察，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察看了建筑物内部装修情况和使用情况，但并未进行任何结构和材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 51%股权所涉及的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4  

质测试。 

5. 本次评估中，我们参考被评估单位历史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以及我们

在Wind资讯中寻找的有关对比公司的财务报告和交易数据。我们的估算工作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上述财务报表数据和交易数据，我们假定上述财务报表数据和有关交易数

据均真实可靠。我们估算依赖该等财务报表中数据的事实并不代表我们表达任何我们

对该财务资料的正确性和完整性的任何保证，也不表达我们保证该等资料没有其他要

求与我们使用该数据有冲突。 

6. 本次评估中所涉及的被评估单位的未来盈利预测是建立在被评估单位管理层

制定的盈利预测基础上的。 

7. 后期相关预测是依据企业提供的项目全周期开发计划、项目全周期销售计划

及营销费用、项目全成本测算的。预测的可销售面积系根据企业提供的房屋预测数据

确定，未考虑与项目建成后实测面积可能存在差异而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8. 对房产预测的销售单价系依据现行房地产市场的相似房产售价并结合项目开

发状况进行估算，未考虑今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异常变动情况及非正常目的下的销售

情况。 

9. 预测评估基准日后项目尚需支付的建安成本等后续支出，系根据当地相关定额

标准、企业提供的相关工程合同、拟实施的工程施工估算资料等为依据进行分析确

定，未考虑与最终实施的工程内容及审定结算资料可能存在差异而对评估结果的影

响。 

10.项目开发建设与销售计划主要依据企业预计的项目开发情况以及项目的销售

安排，若建设与销售方案发生变化，对评估结果可能存在重大影响。 

11.项目相关税费根据目前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测算，未考虑企业实际

缴纳金额与税法要求存在差异而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12.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所采用的评估假设是在目前条件下对委估对象未来经营的

一个合理预测，如果未来出现可能影响假设前提实现的各种不可预测和不可避免的因

素，则会影响盈利预测的实现程度。我们愿意在此提醒委托方和其他有关方面，我们

并不保证上述假设可以实现，也不承担实现或帮助实现上述假设的义务。 

13.本评估结果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报告中揭示的假设前提而确定的股东全

部权益的现时市场价值，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或减少付出的价格等对评

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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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价格的影响。 

14.本次委估的固定资产金帝酒楼账面价值已包含土地价值，收益法评估的是房

地合一价值。 

15.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

书，证书编号：西建房（2014238号），资质等级：肆级，发证时间2014年10月20日，

有效期至2016年10月31日。 

16.截至评估基准日海港中心商业楼处于停工状态。 

17.在评估基准日以后的有效期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

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额进行相应调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

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3）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人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

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本资产评估报告有如下使用限制： 

（一）使用范围：本资产评估报告仅用于本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

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

任；  

（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

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

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被披露于公开媒体，

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除外； 

（六）本资产评估报告经资产评估师签名、评估机构盖章，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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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备案后方可正式使用； 

（七）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资产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2018年11月21日。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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